
中山市三角镇人民政府
行政处罚决定书
粤中三角执罚字〔2025〕895号

[bookmark: OLE_LINK2]姓名：梁兆元
[bookmark: OLE_LINK4]居民身份证：44062019****19****
住址：中山市三角镇****
[bookmark: OLE_LINK15]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11][bookmark: OLE_LINK12]经调查，你未经批准，非法占用中山市三角镇某街道北面地块（测量图号：D04QQA2025****）。根据相关测量图纸及资料，该地块占用面积为73.63方米。现场勘验情况如下：地块已完成硬底化地面，并建有一间一层简易棚建筑，建筑面积为73.63平方米，用作住宅。经查证，该地块上的简易棚由你个人出资建设，但未依法办理相关用地手续。经函询中山市自然资源局第三分局确认，该地块未发现有办理用地手续的情况，未发现有不动产登记信息。据此，你存在未经批准，非法占用土地的违法行为。
[bookmark: OLE_LINK6][bookmark: OLE_LINK5]以上事实有《现场勘验笔录》《询问笔录》《关于三角镇涉嫌违法占用土地建住宅案件协助调查的复函》、现场图片、测量图纸、你的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据证实。
你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五十九条“乡镇企业、乡（镇）村公共设施、公益事业、农村村民住宅等乡（镇）村建设，应当按照村庄和集镇规划，合理布局，综合开发，配套建设；建设用地，应当符合乡（镇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，并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、第六十条、第六十一条、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”的规定。
本单位已于2025年12月6日告知你违法事实、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，并明确告知你依法享有的陈述、申辩和听证等权利。你于2025年12月10日向本单位提出听证申请，本单位于2025年12月25日组织听证。经过听证后认为你的意见不成立，不予采纳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七十八条“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，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，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。超过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规定的标准，多占的土地以非法占用土地论处”的规定，本单位对你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1.退还非法占用的73.63平方米土地；
2.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自行拆除在非法占用的   73.63平方米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及其它设施。
[bookmark: _Hlk76220465]如你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山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，也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本单位将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[bookmark: _GoBack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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